
寻财发〔2019〕75号

关于寻乌县民政局骨灰堂相关设施

（项目编号：GZDH2019-XW-G003）

投诉处理决定书

投诉人:寻乌县燿森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省长宁镇城北一路至尊苑302     邮编：342200
法定代表人：谢彩云                联系电话：13767777521

授权代表：潘健                    联系电话：13767777521

地  址：寻乌县长宁镇城北一路至尊苑302    邮编：342200

被投诉人1：赣州鼎豪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地址：赣州市寻乌县长宁镇长安大道25号（城北广场对面，税务稽查局隔壁）                            邮编：342200

联系人：凌先生                   联系电话：0797-2842747
投诉人寻乌县燿森贸易有限公司对寻乌县民政局骨灰堂相关设施（项目编号：GZDH2019-XW-G003）的质疑答复不满意，于2019年11月21日向本机关进行投诉。经依法对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中的相关材料进行审查，本投诉案已审查终结。
投诉人称：
    投诉事项1：代理公司未按正常程序开标，评标，无正当理由直接废标，使我公司利益受到损害。2019年11月15日开标现场可见，一共有五家公司参与，我公司报价最低为1829230，其余四家公司报价均为220w+，明显是串通好，想以高价中标，我公司正常参与投标，却无故被代理公司废标，导致我公司竞争价格泄露，再次开标其他公司肯定会压低价格并完善投标文件与我公司竞争。我公司有理由怀疑代理公司是否和某供应商存在暗中勾结、暗箱操作，在专家评审使我公司中标的情况下，故意找理由让本次招标废标，以帮助某供应商不当竞争。
被投诉人称：

投诉事项1答复：我公司在2019年11月15日上午9:30在寻乌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举行的开标。整个开标、评标是在公平、公正、公开和合法合规进行的。在开标大厅现场公布了参与投标的五家投标供应商的投标响应总报价，投诉人表述的四家公司报价均为220W+并不能说明是串通参与投标，我公司不存在暗中勾结、暗箱操作。废标原因如下：进入专家评审技术标、商务标时，评审专家发现招标文件的评审依据与江西省政府采购网上开评标系统中技术标评审的“评分点名称”与商务标评审的“评分点名称”的给分范围设置不一致，在“评分点名称”的最小值得分范围有的评分，在制作招标文件时应该设置最小值为零分的而没有设置零分，导致评审专家在评审过程中，评审各投标供应商的技术标、商务标时，对有的供应商未提供或提供的不符合要求的材料时，依照招标文件不得分，但评审专家在江西省政府采购网上开评标系统上评不出零分操作，最终造成评标工作无法进行下去。后经评标委员会评定及采购人确定，寻乌县骨灰堂相关设施（项目编号：GZDH2019-XW-G003）评标项目视作废标处理。

经调查： 
1. 经本机关向相关当事人调查及审查相关资料，该项目采用电子化综合评分法进行评审，基于专家论证意见，我们咨询了新点系统技术人员，经查询该项目技术标和商务标评审中所设置的给分范围设置存在不当，与招标文件的评审依据不一致，造成评标委员会无法完整评分评审，根据《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第六十五条规定评标委员会发现招标文件存在歧义、重大缺陷导致评标工作无法进行，或者招标文件内容违反国家有关强制性规定的，应当停止评标工作，与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沟通并作书面记录，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确认后，应当修改招标文件，重新组织采购活动，该项目符合其情形，并未发现存在暗中勾结、暗箱操作及故意让本次招标废标的现象。
综上所述：

1. 根据《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规定，我局依法对采购代理机构的不规范的做法进行相应处理，以提高我县政府采购代理的业务水平，避免类似情况再次发生。
2. 本项目不存在暗中勾结、暗箱操作及故意让本次招标废标的情形，投诉人投诉事项均缺乏充分事实依据。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九条“投诉处理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财政部门应当驳回投诉：……（二）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不成立；”之规定，对投诉人认为本项目存在暗箱操作的投诉事项予以驳回。
如对上述处理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起60日内向寻乌县人民政府或赣州市财政局申请行政复议或六个月内提起行政诉讼。

寻乌县财政局

                                2019年1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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